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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 114 年 6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正 

地點：南投市永興路 3 號 1 樓(本公司一廠)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共計 50,256,221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

表決權者為 2,759,578 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82,360,826 股之 61.01％，已

逾法定股數；本次股東常會分別有張崇棠董事長、陳阿明副董事長、謝錫能董

事、林合濱董事、陳根成董事、梁政炎董事、陳麗玲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

人)、蔡皓欽獨立董事、鄭政峯獨立董事，等 9 席董事出席，已超過董事席次 9

席之半數。 

 

 

主席：張崇棠董事長        紀錄：林敏珠 

 

列席：柯俊禎會計師、汪以庭律師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股數，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參閱附件一) 

(二)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參閱附件二) 

(三)一一三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四) 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發放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議

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 

2.上述財務報表業經維揚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完竣。 

3.檢附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

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50,256,221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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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50,215,824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2,719,181 權) 
99.91% 

反對權數 8,381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8,381 權) 
0.01%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32,016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32,016 權) 
0.06% 

本案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謹請 承認。 

說明：檢附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50,256,22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50,215,824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2,719,181 權) 
99.91% 

反對權數 8,381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8,381 權) 
0.01%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32,016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32,016 權) 
0.06% 

本案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請  討論。 

說明：1 為配合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2.檢附「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50,256,22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50,215,824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2,719,181 權) 
99.91% 

反對權數 8,381 權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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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8,381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32,016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32,016 權) 
0.06% 

本案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謹請  討論。 

說明：1.配合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2.檢附「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50,256,22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50,203,805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2,707,162 權) 
99.89% 

反對權數 20,381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20,381 權) 
0.04%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32,035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32,035 權) 
0.06% 

本案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  會：同日上午十時十七分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註：本股東常會議事錄記載發言內容僅為摘要，實際發言情形以現場錄影、錄音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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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 113 年度營業報告 

首先本人謹代表公司董事會，感謝全體員工的辛勤付出，更感謝各位股東一直以來

的支持與愛護。 

茲將 113 年度經營成果及 114 年營業計劃及目標報告如下：  

(一) 113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13 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1,907,839 仟元，毛利率 13.66％，稅後每股盈

餘為新台幣 0.75 元。 

113 年隨著疫情結束，許多產業開始復甦，帶動拉貨動能的提升，故營收恢復到

疫情前的水準，合併營收較 112 年度成長 20.70%，本期營業毛利率較去年同期增加

75.35%。 

(二) 113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3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不做說明。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概況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年度 112年度 增減率(%) 

營業收入淨額 1,907,839 1,580,608 20.70 

營業成本 (1,647,242) (1,457,450) 13.02 

營業毛利 260,597 123,158 111.60 

營業費用 (191,680) (180,475) 6.21 

營業淨利(損) 68,917 (57,317) 220.24 

營業外收（支）淨額 1,709 22,525 (92.41) 

稅前淨利(損) 70,626 (34,792) 302.99 

所得稅費用 (21,443) 15,442 (238.86) 

本期淨利(損) 49,183 (19,350) 354.18 

其他綜合損益 2,430 (1,902) 227.7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51,613 (21,252) 342.86 

註：以上數字為經會計師查核之合併報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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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 年  度 113 年度 112 年度 

資 產 報 酬 率（％） 2.46% (0.42%) 

股東權益報酬率（％） 3.89% (1.47%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8.37% (6.96%) 

稅前純益 8.58% (4.22% 

純   益   率（％） 2.58% (1.22%) 

稅後每股盈餘（元）（註） 0.75  0.01  

註：每股盈餘係依當年度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追溯調整計算。 

(四)研究發展狀況 

  高彈性-柔軟-三層帶 

  生質含量>35%濕式膜 

  水性石墨烯膜  

  無氟撥水布接著底料 

  水性複合材包裝用樹脂 

  高回彈性發泡鞋墊材料 

  回收寶特瓶片再製”回收聚多元醇” 

  回收材樹脂/PUR 

  R-PET 熱熔膠 

  Bluesign approval 透濕膜 

二、114度營業計劃 

(一)當年度經營方針  

1.強化集團資源整合，提升經營績效。 

2.深耕客戶關係，擴展合作效益。 

3.推廣環保產品，與消費者一同善盡社會責任。 

4.改善品管方法，確保品質穩定性，增加客戶滿意度。 

5.積極投入製程改善計畫，降低生產成本，強化競爭力。 

6.加強工業安全、衛生教育與改善，以提升全體員工之工作環境。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單位：公噸/仟碼 

主要產品 預期 114 年度銷售量 

塗佈貼合 18,000 

樹脂 1,800 

硬化劑 3,500 

TPU 1,000 

上列預期銷售數量係依據 113年度銷售情形，加上開發中新產品預計 114年度成長趨

勢及客戶需求預測，而作以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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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產銷政策 

1.持續改善製程能力，提高客戶滿意度。 

2.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提升整體競爭力。 

3.與國際大廠合作，開拓新市場。 

4.推廣環保產品，與消費者共同善盡社會責任。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與上、下游廠商良好互動，掌握穩定的供貨及銷售網路。 

(二)積極研發前瞻性的產品，開拓新市場。 

(三)積極培養人才，強化員工教育訓練，以配合經營範圍擴大之需求。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外部競爭環境雖然日益激烈，但在管理階層積極掌控市場動態，並針對複雜且變化

莫測之競爭環境適時提出適當之對策，同時結合本公司的研發團隊，持續發展利基型產

品與競爭者對抗，因此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成長。在法規環境方面，本公司遵循國家

政策及法令，財務、股務、稽核等單位對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均能切實掌握，並配合調

整公司內部制度及營運活動，確保公司運作順暢。而在總體經營環境上，由於原物料波

動較大，直接衝擊公司的經營成本，公司經營團隊積極控管庫存，以降低成本；並調整

產品組合，持續開發新產品，拓展市場，提高經營績效。 

謹向各位股東報告本公司 113 年度經營狀況及展望本年度之經營方針，双邦將秉持

著「誠信、品質、創新、分享」的理念，塑造公司成為「創造科技產業新價值的世界頂尖

公司」，並加速開發新產品及深耕核心關鍵競爭優勢之技術能力，以生產高品質符合顧客

需求的產品，並持續拓展業務，擴大市場佔有率。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過去一年來的

信賴與支持，更期望各位股東在未來能持續給予指導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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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盈餘分配議案及經維揚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柯俊禎會計師、林惠芬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

務報表，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敬請鑒察。 

此致 

本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陳麗玲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三 月 七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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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餘額  186,762,837 

加：   

本年度稅後淨利 61,427,334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2,429,482  

減：   

  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488,300)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

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63,368,516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6,336,852) 

可供分配盈餘  243,794,501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配發 0.8元) 
 

(65,888,66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77,905,841 

 

註： 

1.上述盈餘分配優先分配最近年度盈餘。  

2.上述股東紅利係依本公司截至 114年 2月 27日已發行普通股數為 82,360,826股為

計算基準。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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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

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於三十

日前通知各股東召開之，臨時會

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

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

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於三十

日前通知各股東召開之，臨時會

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配合法令規定修正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一人，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

年，連選均得連任。 

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三分之一。有關獨立董事之

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

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一人，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

年，連選均得連任。 

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有關獨立董事之

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

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 

 
配合法令規定修正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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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 卅 條 

本公司應依當年度獲利狀況，以

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區間提撥員

工酬勞；亦得以當年度獲利狀

況，以不高於百分之三提撥董事

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分配基層

員工酬勞不低於 50%。 

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

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

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員工酬

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發給

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 卅 條 

本公司應依當年度獲利狀況，以

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區間提撥員

工酬勞；亦得以當年度獲利狀

況，以不高於百分之三提撥董事

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

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

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員工酬

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發給

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

公司員工。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配合法令規定修正 

 

第卅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

月四日．．．．．第二十六次修

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第卅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

月四日．．．．．第二十五次修

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七

日。 

增列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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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

規定外，應以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

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

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

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

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

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

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

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

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

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

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

列方式提供股東參閱: 

一、 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

會現場發放。 

二、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

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

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三、 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

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

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

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

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

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

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

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

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

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

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

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

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

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

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

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

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

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

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

配 合 法 令 修

正。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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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

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

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

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

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

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

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

一之相關規定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

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

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

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

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

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

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

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

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

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

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

一之相關規定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

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

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

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

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

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

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

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

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略。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

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

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四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略。 

 

配 合 法 令 修

正。 

第五條（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 第五條（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 配 合 法 令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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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則）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

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則） 

    第一項:略。 

正。 

第六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

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

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

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

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

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

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

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

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

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

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

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

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

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

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

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

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

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

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

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

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

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

至會議結束。 

第六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

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

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

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

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

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

卡 

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

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

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

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

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

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

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

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

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

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

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配 合 法 令 修

正。 

第六條之一（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

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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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

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

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

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

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

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

間，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

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

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

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

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席

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

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

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

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

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

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

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

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

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

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

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

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

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

項。 

第八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

之存證） 

第一項、 第二項: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

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

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

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

第八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

之存證） 

    第一項、第二項:略。 

配 合 法 令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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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

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

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

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

行錄音錄影。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

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

份數等。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

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

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

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

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

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

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六條向本公

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

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

會表決。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

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

份數等。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

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

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

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

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

會表決。 

配 合 法 令 修

正。 

第十一條（股東發言） 

    第一項至第六項: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

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

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

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

第十一條（股東發言） 

    第一項至第六項:略。 

配 合 法 令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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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

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

視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十三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

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

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

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

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項至第八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

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

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

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

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

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

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

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

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

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

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

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

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

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三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

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

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項至第八項:略。 

配 合 法 令 修

正。 

第十五條 

    股第一項至第三項: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

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

應記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

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

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

第十五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略。 

配 合 法 令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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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

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

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

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

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十六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

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出席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

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

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

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

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

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

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

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

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

者，亦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

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

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 

第十六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

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

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

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

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

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 

配 合 法 令 修

正。 

第十九條（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

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

表決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

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

布散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本條新增。 

 

第二十條（視訊股東會主席及紀錄人

員之所在地）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

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

席並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本條新增。 

 

第二十一條（斷訊之處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

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

並於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

務，以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

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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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

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

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

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

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

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

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

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

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

成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

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

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

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

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

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

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議

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

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

除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

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

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

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

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

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

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

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

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

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

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

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

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

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

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第二十二條（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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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

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

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

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

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

項。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配合本次增訂

條文，調整條

次。 

第二十四條 

第一~第五次: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

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二

日。 

第二十條 

第一~第五次: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

七日。 

配合本次增訂

條文，調整條

次及增列本次

修訂日期。 

 

 

 

 

 

 


